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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

南通市市本级机关事业单位政府购买 

服务岗位人员清理规范工作方案的通知 

 

市各委、办、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 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南通市市本级机关事业单位政府购买

服务岗位人员清理规范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7年9月7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通政办发〔2017〕135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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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市市本级机关事业单位政府购买 

服务岗位人员清理规范工作方案 

 
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市级机关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岗位

管理，有效控制政府运行成本，不断提高行政效能和服务水平，

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按照“分类处置、依法操作、规范管理”的要求，全面开展

市本级机关部门和事业单位（以下简称“机关事业单位”）政府

购买服务岗位的清理工作。通过集中清理，进一步明确政府购买

服务岗位的范围和标准，严格控制政府购买服务的规模总量，不

断提高政府购买服务的管理水平和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，推进政

府购买服务岗位管理长效机制建设，确保实现市级机关事业单位

政府购买服务岗位从紧从严、规范有序。 

二、范围对象 

清理范围和对象：市本级机关事业单位纳入财政预算管理

的，采取自主聘用、劳务派遣、岗位购买等形式，聘用在岗的政

府购买服务岗位人员（不含政府购买服务外包项目及中高职院

校、公立医院等纳入备案制管理的单位）。 

三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公开透明，规范操作。清理工作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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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的原则，保证全程透明化操作，清理情况和结果在党政群机关

和直属事业单位范围内公示。 

（二）尊重客观，精简高效。坚持从实际出发，区分类别，

明确标准。采取保留、压缩、取消等形式，确保机关事业单位职

能履行和正常工作运转，发挥财政资金最大使用效益。 

（三）保障重点，服务发展。优先保障与改善民生密切相关、

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的领域。通过清理工作，进一步明确政府购

买服务岗位条件，提高购买服务岗位人员素质，提升服务质量。 

四、清理条件和方式 

（一）予以压减保留的岗位及人员 

机关事业单位现有政府购买服务岗位属于以下情况的，原则

上在总量减少10%的前提下，岗位及人员予以保留： 

1．经市委、市政府和市编办、市财政局批办意见或会议纪

要明确，目前履行相关职能未发生变化，且在批准使用期限内的

政府购买服务岗位可予以保留； 

2．机关事业单位经原市人事局核定的政府购买服务岗位，

且已经使用了劳务派遣人员，目前履行相关职能未发生变化的，

在重新核准后可予以保留。 

（二）予以调整的岗位及人员。 

机关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岗位属于以下情况的，岗位及人

员予以调整： 

1．机关事业单位近年来新增人员编制的，对核准的购买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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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岗位根据编制增加情况予以调整； 

2．核定的购买服务岗位超过两年未足额使用的，未使用部

分予以调整； 

3．对未履行相关审批手续、实际工作确实需要、且已经使

用了劳务派遣人员，在总量压缩不少于20%的前提下，履行相关

批准程序后，按核定的岗位限额予以调整。 

（三）予以取消的岗位及人员。 

机关事业单位现有政府购买服务岗位属于以下情况的，岗位

取消，人员按相关规定予以解聘： 

1．政府购买服务岗位承担工作职责消失的，如机关驾驶岗

位； 

2．临时性工作已完成或聘用人员从事的工作岗位与原申请

核定的岗位不符的； 

3．事业单位自身职能任务不足、面临撤销转型的； 

4．政府购买服务岗位承担工作职责可以通过购买服务项目

外包的； 

5．原核定的政府购买服务岗位与现行政策规定不符的； 

6．原核定的政府购买服务岗位超过两年未使用的； 

7．岗位未经审批，人员既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，

又未实行劳务派遣的； 

8．退休人员返聘的； 

9．其他不宜使用政府购买服务岗位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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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实施步骤 

（一）部门申报、审核批准（2017年10月30日前完成） 

各主管部门根据上述清理条件和方式，在9月30日前向市编

办集中报送部门及下属单位的清理规范方案。市编办牵头组织、

监察、财政、人社等部门，对部门和单位上报的方案以及拟继续

使用的政府购买服务岗位进行审核，依据实际履职情况，确定购

买服务岗位基数，报市政府研究后，由市编办下达。 

（二）依据条件、清理规范（2017年11月30日前完成） 

各主管部门根据市编办下达的购买服务岗位使用基数，牵头

妥善做好原有政府购买服务岗位人员的续聘和解聘工作，并报市

编办备案。同时，市人社部门会同财政部门依据岗位职责任务、

人员技术等级等因素，分类分档落实政府购买服务岗位人员薪酬

标准。 

（三）建章立制、总结提升（2017年12月30日前完成） 

认真总结集中清理规范情况，对接中央、省、市有关政策规

定，研究完善《南通市市级机关事业单位购买服务岗位实施细则》

以及购买服务岗位人员分类分档经费保障标准等管理办法，建立

长效机制。从2018年起，执行新的分类分档薪酬标准，对未经编

办批准的购买服务岗位人员，财政部门不再安排经费，且单位不

得在部门预算中列支相关经费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各部门、各单位要把政府购买服务岗位清理规范工作作为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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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、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举措，

主要领导亲自抓，明确分管领导和责任处室，认真落实市委、市

政府决策部署。要严格按照劳动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机关

事业单位政府购买服务岗位管理的要求，做到依法清理，规范用

工。各用人单位在清理过程中要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，使清

理规范工作平稳有序，确保社会和谐稳定。机构编制部门要牵头

做好清理规范工作，广泛听取意见，拟订工作方案，积极稳妥推

进。财政部门要对政府购买服务岗位经费渠道、经济科目列支等

情况进行清查，严禁挤占办公经费、项目经费及其他经费用于政

府购买服务岗位经费支出。监察部门要加强对清理全过程监督检

查，对弄虚作假、逾期不清理或清理不到位、未经核准或超额使

用政府购买服务岗位等行为的，予以通报批评，并追究相关人员

的责任；将部门或单位申请和使用购买服务岗位人员情况纳入督

导巡查内容。 

 

 

 

 

 
 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

市检察院，市各人民团体。 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9月11日印发 
 


